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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数字媒体艺术本科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之一，它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以形态构成语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法则为基本内容，是以电视作品中相艺术创造要素的各个环节为研究对象，在数字媒体艺术制作各要素学习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电视节目形态构成的理论依据、应用原则、方法、技巧及如何为数字媒体艺术服务的内在规律。

二、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设置本课程，为了使考生能够牢固掌握形态构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规律、技巧和应用方法，依据这些原则能够建立形态构成的思维；能够将所学理论知识合理运用数字媒体制作中，适时适度的创造出富有特色的个性化数字媒体。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积极思维，掌握形态构成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形态构成》是数字媒体艺术本科学生必修的专业技术基础课，它与数字媒体艺术的许多其他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字录音技术》、《影像与剪辑艺术》、《电脑动画》、《数字影像合成》是本课程的基础，并与《视听语言》、《网络艺术》互相衔接配合。互为知识补充，密不可分，从而提高学生数字媒体艺术创作的综合能力。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标准

第1章 形态构成总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正确理解掌握形态构成的形成和概念；了解形态构成的分类和诸要素与形态的知觉和心理的特征。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所谓形态构成（次重点）

      识记：形状、形象、形态、构成的源流

      理解：构成的含义、构成不完全抽象、构成与传统

      应用：构成的分类、构成的教育目的

（二）关于形态构成的诸要素（一般）

      识记：纯粹形态

理解：造型要素

应用：构成的思维

（三）形态的知觉和心理（一般）

识记：形态的知觉

理解：形式的心理

（四）造型的美（次重点）

识记：至美元素

识记：审美意识

第2章 图形构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正确理解掌握图形构成的概念和形式；了解图形构成规律及原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从具体形象到抽象形象（一般）

      识记：发现新的形象

      理解：变形

      应用：形象的抽象化

（二）图形的分割和积聚（次重点）

      识记：形成

      理解：构形      

（三）幻象的创造（重点）

      识记：平面幻象

      立体幻象

理解：运动幻象

应用：思维幻象

（四）构图（重点）

      识记：定势

理解：画面

理解：构图形式

应用：构图原理

第3章 色彩构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正确理解掌握色彩构成的概念和形式；要求熟练掌握色彩构成的原理和应用知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色彩印象及其表现（一般）

      识记：总结色彩变化规律

理解：色彩归纳和夸张

理解：色彩的采集和重构

（二）色彩的基础知识（重点）

      识记：色立体

      理解：混色

      应用：混色的逻辑构成

（三）色彩对比（次重点）

      识记：对比的调式

      理解：对比的错视

（四）色彩调和（重点）

      识记：共性调和

      理解：面积调和

应用：秩序调和

（五）色彩的感情（次重点）

      识记：色彩单纯性心理效应

      理解：色彩间接性心理效应

（六）配色构图（重点）

      识记：色彩形状与位置对配色的影响

理解：配色计划

理解：配色构成原理

应用：色的立体构成

第4章 立体构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正确理解掌握立体构成的概和念形式以及特征熟练掌握立体构成原理应用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平面、立体、空间（一般）

      识记：平面布局

应用：块和立体

理解：空隙和空间形态

（二）立体造型的意象和逻辑（次重点）

识记：意象

理解：逻辑

（三）立体构型（重点）

      识记：线材立体构型

      理解：面材立体构型

应用：块材立体构型

（四）立体感觉（次重点）

      识记：量感

      理解：空间感

应用：尺度

应用：错视

（五）空间构成（重点）

      识记：基本空间的力象构成

      理解：内空间的构成

应用：外空间的构成

第5章 其他构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正确理解掌握其他构成的概念和形式；全面掌握肌理、光、动的构成原理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肌理构成（重点）

      识记：质地和肌理

      识记：肌理的形态特征

理解：材料和表面加工

理解：肌理的组织形式

应用：肌理的配置

（二）光的构成（重点）

      识记：照射光的构成

      识记：透过光的构成

理解：反射光的构成

理解：发光体的构成

应用：光与运动

（三）动的构成（次重点）

      理解：摄影棚搭景的好处

      应用：导演和美术师相默契的一种语言是指什么

（四）外景搭制与装饰（次重点）

      理解：运动的物体

      应用：流动的水体       

第三部分  实践环节

    实践考核为形成性考核，每个实验过程中根据考生的表现和能力，分不合格、合格优秀评定成绩，取各个实验成绩的平均值记为本课程实践考核成绩。

实验一  初识形态构成实践

一、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践操作，进一步加深对所学本课程内容的理解；初步掌握各类各类构成形式，应用实物创作形态构成，有所构思，具有较高水平。

二、实验内容

尝试平面、立体、空间构成形态。（种类不限）

实验二  图形构成实践

一、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践操作，进一步加深对所学本课程第六章内容的理解；掌握图形构成方法和艺术原则，突出表现实践。

二、实验内容

    图形构成系列创作

实验三  色彩构成实践

一、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践参观观察，进一步加深对所学本课程内容的理解；掌握各种色彩构成方法和艺术原则，体验相关构成形式。

二、实验内容

    色彩构成系列创作。

实验四 立体构成实践

一、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践操作，进一步加深对所学本课程内容的理解；掌握各类立体构成方法和艺术原则，体验相关构成形式。

二、实验内容

立体构成系列创作

实验五 其他构成实践

一、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践操作，进一步加深对所学本课程内容的理解；掌握其他构成方法和艺术原则，体验相关构成形式。

二、实验内容

    其他构成系列创作

第四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课程的考核目标共分为三个能力层次：识记、理解、应用，它们之间是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了解）：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领会、掌握）：在识记（了解）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领会、掌握）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形态构成学》 辛华泉编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考生自学时，应先仔细阅读本大纲。明确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试目标及所列各章中考核的知识点和考核要求，以便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地掌握课程内容。

2、在了解考试大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认真阅读教材，把握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吃透每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方法牢固掌握，并融会贯通，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

3、在自学各章节内容时，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切勿死记硬背；同时在对一些知识内容进行理解把握时，联系实际问题思考，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认识水平。

4、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因此，在自学过程中也应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复习，以便熟练运用。

5、为了提高自学效果，应结合自学内容，尽可能地多看一些电视片和相关美术照明资料。在指定教材中，有些章节提供了电视片名，考生应在自学过程中仔细观看，在观看中结合各章节内容认真体会，从而帮助理解概念和应用知识；此外，在各章节末均附有丰富的思考与练习题，动手做思考与练习题是达到理解、记忆、应知应会的好办法。

四、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节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会存在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8学分，其中理论课2学分，实践课6学分。建议总学时不少于144学时，助学学时分配如下：

	章次
	课程内容
	助学学时

	1
	形态构成总论
	8

	2
	图形构成
	8

	3
	色彩构成
	8

	4
	立体构成
	8

	5
	其他构成
	4

	实验一
	初识形态构成实践
	8

	实验二
	图形构成实践
	25

	实验三
	色彩构成实践
	25

	实验四
	立体构成实践
	25

	实验五
	其他构成实践
	25

	总      计
	144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了解”为25%、“理解”为50%、“应用”为25%。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较易、较难、难比例为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65%，次重点占25%，一般占10%

5、本课程命题采用的基本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综合题等。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样题）

（一）单选择题 

  在色彩联想中橙色表示     、快乐、嫉妒、疑惑。（    ）

A．明媚    B．轻薄  C．爱情   D．神圣 

（二）填空题

形状指物体或图形由外部的面或    组合而呈现的外表。

（三）判断

所谓完整形指具有封闭而连续的轮廓、意义明确肯定的形态（   ）

（四）名词解释

1、构成

2、内空间的构成

（五）简答题

1、简述构成的分类

2、简述造型要素

（六）综合题

1、试述形态构成的教育培养目标

2、论述传统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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